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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关于给予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

杨派钿通报批评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关于给予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杨派钿通报批

评的决定 

收到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 

生效日期：2019 年 4 月 3 日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森源”、“公司”），注册地址：广

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上华陇美工业区，法定代表人：王笃生。 

杨派钿，男，1962 年 12月出生，金森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 

资金占用、关联交易、账外经营。 

 

二、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规事实： 

1、2015年 1月 4 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派钿以预付委托购买土地款的名

义，分三笔向汕头市澄海区上华顺华电子厂（以下简称“上华厂”）转出资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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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1300 万元。当天，上华厂收到资金后立即分三笔转至杨派钿及其存在资金拆

借关系的杜彦、黄仕昭的银行账户，用于杨派钿本人的资金周转。至 2016 年 8

月 10日前，杨派钿分多笔通过上华厂的银行账户归还所占用 1300 万元资金。上

述行为构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派钿占用挂牌公司资金，且未及时履行决策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2010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1 日期间，广州市本森化工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森化工”）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派钿妻弟谢瑞华实际控制

的企业。公司于 2014 年、2015 年向本森化工分别支付了 706 万元、293 万元进

行原材料的采购，本森化工对公司提供原材料 432.15万元、164.50 万。后由于

本森化工经营不善，一直未能完成余下金额原材料的供应。2016 年 11月 11日，

谢瑞华将所持本森化工的股份转让给无关联的自然人曾逸然，并辞去执行董事兼

经理的职务。本森化工于 2017 年 6 月之前将公司未完成采购的预付款如数退还

给公司。2016 年 11 月 11 日之前，本森化工构成金森源的关联方，但金森源披

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其后披露的相关定期报告均未将本森化工披露为关联

方，金森源也未披露其与本森化工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 

3、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金森源存在私下使用谢銮卿的个人银行账户代公司

支付部分原材料采购款、费用和员工工资以及收取部分贷款，但未在依法设置的

会计账簿上登记和核算的情形。金森源账外经营行为共计影响营业收入

2,506,686元，营业成本 2,327,703元。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金森源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违反了《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第 1.4 条的

规定；金森源未建立健全会计核算体系的情形违反《业务规则》第 4.1.3条的规

定；金森源未及时披露占用资金、关联交易等的情况违反了《业务规则》第 1.5

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第三十四条、

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杨派钿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金森源上述违规行为负主要责任，违反了

《业务规则》第 1.4 条、第 1.5条以及第 4.1.4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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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纪律处分委员会审

核通过，根据《业务规则》第 6.2条、6.3 条的规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 

给予金森源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 

给予杨派钿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 

对于上述惩戒，全国股转公司将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是 □否 √不适用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一）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针对出现上述违规行为，公司向全体投资者致以最诚挚的歉意。公司以及相关责

任人将以此为戒，加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对全国股转公

司相关业务规则、公司法以及其他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全员合规意识

和风险意识，在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进一步完

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化建设，诚实守信，规范运作。坚决杜绝此类违规行为的发

生，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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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改情况 

上述事件发生后，公司充分认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并以此为鉴，吸取教训，杜

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1）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关联交易

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关于补

充确认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 

（2）公司对挂牌前的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更正补充，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召

开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更正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3 月

1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关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的更正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10）、《公开转让说明书》（挂牌前公告更正后），补充公司与

本森化工的关联关系、关联交易情况。 

（3）公司针对之前涉及到以上行为但未如实披露的定期报告进行了补充更正披

露。于 2018年 3月 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更正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2015 年、2016 年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及 2017 年半年度报

告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关于

《2014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编号 2018-014）、《2014年年度报告》（更正后）、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编号 2018-015）、《2015年半年度报告》（更正

后）、《2015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编号 2018-016）、《2015年年度报告》（更正

后）、《2016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编号 2018-017）、《2016年半年度报告》（更

正后）、《2016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编号 2018-018）、《2016年年度报告》（更

正后）。 

（4）杨派钿已根据 2015 年 1 月 4 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

（1-5 年期）6%以及资金占用金额和时间（即 1,300 万元，自 2015 年 1 月 4 日

至 2016 年 8 月 10 日共计 574 天）计算利息，利息额为 1,300 万

*6%*574/365=1,226,630 元，已于 2018年 3月 26日通过转账如数归还给公司，

并承诺不再以任何形式占用公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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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将账外经营部分纳入公司账簿，如实更正了 2015 年、2016 年相关的

定期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并且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杨派钿和谢銮卿承诺立即停止

公司账外经营的行为，并将 2015 年、2016 年账外经营收入合计 2,506,686.38

元于 2017 年 12 月进行更正补充申报，按章缴纳国地税，并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说明》（公告编

号：2018-020）。 

（6）公司对谢銮卿代收代付形成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补充审议程序，于 2018年 3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召开公司 2018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谢銮卿已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将代收代付结余的余额 505,565.58 元通过转账方式如数归还给公

司，并保证不再以任何形式进行账外经营。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关于给予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杨派钿通报批评的通知》（股

转系统函【2019】1052号） 

2、《关于给予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杨派钿通报批评的决定》（股

转系统发【2019】582号） 

 

 

 

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1 日  


